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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环保部相关文件，京津冀大气污

染传输通道城市（即“2＋26”城市）于3月1日起执行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这意味着排放标准进一步收紧，

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带来污染物排放相应减少等积极

影响。

所谓特别排放限值，是指相比污染物排放的国家标

准更高、更严格的排放要求。

环保部日前印发《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

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要求自2018年

3月1日起，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即“2＋26”城

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排放标准中已规定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的行业以及锅炉的新建项目，开始执行特别排

放限值。

相关文件的落实将分3个时间点进行。2018年3月1

日起，新受理环评的建设项目要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同年10月1日起，火电、钢铁、石化、化工、有色

（不含氧化铝）、水泥行业现有企业以及在用锅炉要执行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

值。2019年10月1日起，炼焦化学工业现有企业要执行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

值。

本报沧州电（记者代晴）2月28日，记者从沧州市阳

光政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沧州市全面开展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全市所有排放污染

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范围包括工业污染源，农

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

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我省出台环境空气质量通报排名和奖惩问责办法

大气环境恶化 主要负责人将被问责
我省铁腕治霾又出新举措。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河

北省城市及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通报排名和奖惩问责办法（试行）》，对环境

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城市及县（市、区），不仅要实施经济惩罚措施，还将对党政

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据了解，本办法适用于我省8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石家庄、唐山、廊

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及其所辖县（市、区）和定州、辛集市；非大气

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市）所辖县（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共分为三

类：第一类为石家庄、唐山、廊坊、

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等

8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第二

类为上述8城市所辖县（市、区）和

定州、辛集市；第三类是承德、张

家口、秦皇岛等3个非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城市所辖县（市、区）。

省大气办将依据各地月度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和PM2.5平均浓

度两项主要指标的绝对值和改善

率，按照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并最

终形成三类地区的空气质量排名

（排名计算公式见右图）。

全省各地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排名和 PM2.5 平均浓度排名

各赋予50%权重。其中，绝对值

排名每项占20%、改善率排名每

项占30%权重。按照各项指标排

名位次与权重乘积所得数值相

加，由小到大排序形成各地空气

质量最终排名。

依据各市（含定州 、辛集

市）、县（市、区）每月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结果，我省将对各市、县

（市、区）实施财政奖励或惩罚性

扣减资金措施，并在媒体公布奖

惩结果（财政奖励或惩罚性扣减

资金措施见右图）。

省大气办负责每月对各城

市及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考

核排名，核定奖惩资金计划后报

省政府审定，并将排名结果通报

省财政厅。每半年结算一次，省

财政厅按照审定结果与各城市

及县（市、区）办理资金结算。

市级奖励和扣减资金由省

财政厅在各市的财力中直接划

拨，县级奖励和扣减资金由省财

政厅直接或指导各市财政局在

各县（市、区）的财力中直接划

拨。

根据该办法，我省还将建立

预警提示和通报批评制度。对

环境空气质量月度排名倒数第

一的城市，省大气办进行预警提

示 ；对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或

PM2.5 月均浓度值不降反升累

计2次的城市，省大气办进行通

报批评。

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所辖县（市、区）和定州、辛集市

环境空气质量月度排名后10位

的，省大气办对有关县（市、区）

预警提示；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或 PM2.5 月均浓度值同比不降

反升累计2次的，省大气办对有

关县（市、区）进行通报批评。

对非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

市所辖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月度排名后3位的，省大气办对

有关县（市、区）预警提示；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或 PM2.5 月均浓

度值同比不降反升累计2次的，

省大气办对有关县（市、区）进行

通报批评。

该办法还提出了公开约谈

机制。其中，在第一类8个城市

中 ，对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或

PM2.5 月均浓度值与上年同比

不降反升累计3次，或连续两个

月同比不降反升，或改善率两个

月倒数第1名的城市，省政府领

导同志公开约谈有关市政府负

责同志。

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所辖县（市、区）和定州、辛集市，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或 PM2.5 月

均浓度值同比不降反升累计 3

次，或连续两个月排名后 10 位

的，由省大气办、省委组织部公

开约谈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

人；对连续三个月排名后 10 位

的，由省大气办、省委组织部公

开约谈县（市、区）委书记。

对非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

市所辖县（市、区），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或 PM2.5 月均浓度值同

比不降反升累计3次，或连续两

个月排名后 3 位的，由省大气

办、省委组织部公开约谈县（市、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对连续三

个月排名后 3 位的，由省大气

办、省委组织部公开约谈县（市、

区）委书记。

办法还提出，必要时将通过

新闻媒体进行公开报道，被约谈

的市、县（市、区）负责人向社会

公开说明情况，并作出整改承

诺。

该办法明确了具体的专项督察和

追责问责办法。对连续 3 次被约谈的

县（市、区），由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派出督察组开展专项督察，对落实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措施不力的县（市、区）党

委、政府提出问责建议，报经省委、省政

府同意后予以追责问责和组织处理。

对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或 PM2.5 平均浓度连续两

个季度（季度均值排名）在全省排名后

10位的县（市、区），对负有领导责任的

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

实施问责。

对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或 PM2.5 平均浓度连续两

个季度（季度均值排名）在全省排名后5

位的县（市、区），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

（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实

施问责。

此外，根据该办法，我省将对空气

质量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及以上标准，且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PM2.5平均浓度连续3个月同比不

降反升的县（市、区），以及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PM2.5平均浓度改善率连

续3个月排名全省后10位的县（市、区）

实施区域限批，由省环境保护厅暂停该

县（市、区）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建设项目(民生与节能减排项目除

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直到连续3个月

空气质量稳定改善或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PM2.5平均浓度改善率稳定退出后

10名后，方可解除；各市环保部门应同

步暂停被限批地区的相关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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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岚

第一类排名中，月度倒排第1至3名分别扣减100万
元、80万元、60万元，月度排名第1至3名分别奖励100万
元、80万元、60万元。

第二类排名中，对月度排名倒数第1至10名予以扣减，
倒数第1名扣减50万元，每上升一个位次，少扣减4万元，
月度排名前10的给予奖励，第1名奖励50万元，每降低一
个位次，奖励减少4万元。

第三类排名中，对月度倒排第1至3名分别扣减30万
元、20万元、10万元，月度排名第1至3名分别奖励30万
元、20万元、10万元。

城市及县（市、区）分值=（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绝
对值排名×20%+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率排名×
30%）+（PM2.5 平均浓度绝对值排名×20%+
PM2.5平均浓度改善率排名×30%）。

第一类为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
水、邢台、邯郸市等8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第二类为上述8城市所辖县（市、区）和定州、
辛集市。

第三类是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3个非大气
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所辖县（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按三类城市排名

A

排名计算公式

财政奖励或惩罚性扣减资金措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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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地区及排名计算公式

月度排名倒数者将扣罚金

空气质量连降将启动约谈

对月度排名垫底城市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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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持续恶化
主要负责人将被追责

空气质量差区域
或被限批

丰光制图

沧州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3月1日起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